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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治理困境与破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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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引发诸多争议。独家授权带来竞争优势，有利于版权收益，但同时

也易产生垄断、消费者权益减损及合法性等问题。基于此，以版权法的方式解决相关反垄断的问题是学术界的研

究热点。区别于传统的版权授权，平台化时代的版权许可呈现出许多新特征，版权人的发展也必须借助平台。因

此，在保护版权人权益的同时，也要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和效率，有必要在新环境下改进集体管理和集中授权。

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治理是长期复杂的过程，需各方共同努力，实现行政监管、产业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之

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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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dilemmas and resolution paths of exclusive licensing for digital music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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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exclusive licensing for digital music copyright has sparked numerous controversies. 
While such licensing confer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s conducive to boosting copyright revenue, it is also prone to 
giving rise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including market monopoly, impairment of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disputes 
over the legality of licensing practic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addressing the relevant anti-monopoly issues by virtue of 
copyright law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in academic circl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opyright licensing, copyright 
licensing in the platform era presents many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pyright owners is inevitably 
reliant on digital platforms. Therefore, on the premise of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compet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ystems 
of collective management and centralized licensing of copyright in this new context. The governance of exclusive licensing 
for digital music copyright is a long-term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stakeholders to strike 
a balance among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overall soci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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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数字音乐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已然成为当

今网络时代不可缺少的一环，但与此同时，版权问题也

愈演愈烈。围绕音乐版权这一核心赛道，腾讯、网易等

头部数字音乐平台在竞争中探索出“独家占有+转授权”

的新模式。 
但从行政监管角度看，这种模式因不符合市场竞

争要求而未获认可。早在 2015 年 7 月 8 日《国家版权

 
① 国家版权局：《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 

https://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ontents/12228/346323.shtml 

局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

品的通知》的发布，就意味着国家版权局开始为解决数

字音乐盗版这一难题寻找出路。①以中国数字音乐市场

为例，独家版权下音乐内容被少数平台垄断，用户被迫

“多 APP 切换”。2017 年 8 月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

因数字音乐“独家版权”相互起诉，后于 2018 年 2 月

在国家版权局推动下达成互相转授 99%以上曲库版权

协议，同年 4 月又再起纠纷。2017 年 9 月国家版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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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多家音乐公司要求避免授予网络音乐服务商独家

版权，2021 年 7 月市场监管总局责令腾讯解除网络音

乐独家版权，直到 2022 年 1 月国家版权局再次约谈相

关公司，数字音乐版权的监管原则才最终确立 ①。 
从整体上看，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模式适配了

版权方与平台对版权保护、流量变现等的现实需要，但

这种模式也很容易产生反垄断法中排除、限制竞争的

法律风险。在网络平台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既要维护好

市场竞争秩序，又要确保版权授权模式的有效进行，这

也是新时代数字版权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 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法律属性 
2.1 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形成逻辑 
知识产权具有垄断特性，发明人、作者可以凭借自

身创造的智力成果，垄断性许可他人使用并获得相应

收益。在数字音乐领域，音乐创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版权，

版权所有者可以通过授权播放平台等，控制作品的传

播渠道，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例如将作品的网络播放

权独家授予特定平台，或限定作品仅可通过付费会员

模式收听，进而在数字音乐传播链条中形成一种法定

垄断格局。这使得他们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独占作品的

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从而使流量变现产生创作激励，

并且能够在著作权保护期内有效防范盗版传播、非法

使用等侵权行为。而依托这种独占性控制，版权方可通

过授权平台获得稳定的授权收益，平台则借助独家版

权集聚用户流量，通过付费订阅、数字专辑销售、广告

变现等方式实现流量转化，最终形成“版权垄断—流量

集聚—收益变现”的闭环。这一闭环不仅能直接弥补音

乐创作者的创作、录制、推广成本，更能通过持续的经

济回报激发其原创动力，保证为数字音乐产业的内容

供给与质量提升。 
从理论逻辑上看，作品作为智力成果本身不直接

具备市场消费属性，要想产生经济收益，必须经过商业

化包装，转化为可供消费者购买、使用的可消费产品。

所以，要使数字音乐人的版权真正转化为物质利益，必

然要借助专业的传播者参与其中，将自身的权利以传

播权的形式进行市场化流转，把音乐作品投入市场转

化为可被用户消费的产品，才能让消费者完成消费行

为，进而将市场收益反馈给版权人，形成有效的市场激

励，推动其创作出更多优质作品。在音乐作品从版权人

 
① 此次对主要的数字音乐版权方和平台的约谈中，要求数字音乐版权的结算方式采用“保底金+实际使用量”模式，并且原则上不得签署独

家版权协议，而应全面授权。 
② 根据中国版权资源信息中心的公示公告，数字音乐平台对于其通过独家版权模式取得的版权登记为专有许可，并且虽然版权人无法将作

品再次许可给第三方，但平台负有转授版权给第三方的合同义务。 

到消费者的流转过程中，数字音乐平台就担当了核心

的传播角色。数字音乐平台基于其连接版权人与终端

用户的“中介”属性，是版权的使用人而非最终消费者，

其使用、传播音乐作品的行为需要获得版权人的合法

授权。但在实际市场竞争中，为了拥有独家音乐资源从

而使平台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用户使用

自己的平台，提高用户粘性和活跃度等核心运营指标，

数字音乐平台通常会主动与版权人签订独家授权协议。 
2.2 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性质分析 
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是指数字音乐版权方以独

家授权的方式将音乐作品版权排他性许可给某一平台

使用，且该平台依然可将版权转授权给第三方，并从中

获得一定利益的行为[1]。该模式天然具有双重属性，既

有其合理性，也带来弊端。 
（1）独家授权的合理性 
首先，独家授权模式可以增进版权发展打击盗版、

降低维权成本以及提高消费者知识产品的付费思维。

其次，独家授权模式本身就具有对抗垄断的内在逻辑。

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某一数字平台获得版权方

的独家授权，本身就是众多平台共同竞争的结果，每一

次授权合同的签订都伴随着竞争博弈。最后，独家授权

模式本身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其存在本身具有一定

的商业逻辑，大量资本的进入加速了基础设施建设和

用户付费习惯的培育。 
（2）独家授权蕴含的竞争风险 
独家授权使版权过于集中于单一平台，数字平台

获得独家授权，就拥有了排他性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用

户流量，而用户流量又是数字经济产业中收费市场端

业务开展的重要保障。新平台难以获取核心版权内容，

市场准入门槛显著提高，而现有竞争者因缺乏关键内

容处于劣势，可能导致“赢家通吃”的市场格局。其次，

版权持有方可能利用其市场力量抬高授权价格，增加

下游平台运营成本，最终转嫁给消费者，或将热门与冷

门内容捆绑销售，或对不同平台设置差别化的授权条

件。另一方面，独家授权平台兼具授权与转授权的职能
[2]。有学者指出，网络音乐独家版权实为包含独家发行

代理和转授权的独家版权代理[3]。平台从音乐版权人处

获得了版权的排他性许可，但平台仍可以依约定将版

权转授给第三方，扩大作品传播范围并从中获益。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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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与环球音乐的独家版权合作为例，双方约定无论

哪一方签订独家授权协议，都须开展分销或转授权。此

外，还可以授权期限和数量作为限制维度，以适应音乐

行业的发展速度，满足音乐市场的动态需求[4]。 
因此，针对以往数字音乐盗版频发的现象，独家授

权的确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但互联网时代独家授

权模式的副作用正逐步显现。针对行业垄断、各主体利

益失衡等问题，2022 年国务院约谈平台要求实施全面

授权的举措适时且合理，但实际实施中仍有许多问题

亟待解决。 
3 我国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规制现状与不足 
3.1 反垄断法难以应对数字版权垄断问题 
目前，我国现有法律仍然是从传统行业垄断规制

的角度做出的规定，欠缺认定数字音乐版权垄断的具

体方法。在垄断协议的规制上，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

模式下可能涉及的最高限价转售行为，则无法纳入规

制范围；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上，认定垄断的重

点关注因素也无法用于对数字版权平台垄断的认定。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作为“互联网

专条”，可以说宣示意义高过现实效用，意在回应当时

频发的恶性互联网竞争行为。但司法实践中难以有效

适用，常在规制数字经济垄断时发挥兜底作用，所列行

为类型皆脱胎于个案，而司法裁判又常向一般条款逃

逸，导致了数字经济不正当竞争纠纷的高度盖然性[5]。 
一直以来，我国习惯对平台经济产业反垄断执法

和司法持谦抑性态度。由于版权法本身就缺乏对非价

格纵向限制、歧视性定价等行为的有效限制，若不加约

束，则可能扭曲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福利与行业长期

创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曾对腾讯音乐等平台提

出要求，责令其解除部分独家版权协议。在解构法律问

题、思考监管的最终出路时，反垄断法应当宽容知识产

权的正当行使，一味否定只会忽视该模式本身所具有

的时代价值[6]。 
3.2 缺乏对数字版权授权的约束 
《著作权法》中并未限制数字版权独家授权模式

的授权数量和期限，以及对转授权条款的限制等，使得

《著作权法》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局限性，屡屡掣肘。而

美国版权法为了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设立“数字表演

权”等特殊权利形式，并随着数字版权的发展进一步完

善，为版权所有者在数字环境下的表演权提供了明确

的法律保护。可以考虑设置类似“数字表演权”的特殊

权利形式，充分发挥版权法的内部平衡机制，有效化解

这一模式可能导致的竞争风险。 

3.3 救济与监管措施欠缺 
现有的救济与监管措施存在明显短板，导致市场

竞争失衡的风险难以被有效遏制。首先是数字平台更

新频繁、流量大，传统监管模式难以有效实施监管。另

外，我国现有法律规范缺乏针对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

制裁措施，而反垄断执法通常是“事后监管”，从调查

到裁决周期漫长，无法及时阻止独家协议对市场造成

的实质性损害，难以破解数字音乐领域因拒绝交易、许

可缺失导致的市场封锁等现实困境。这导致了一个尴

尬局面，尽管各方都认识到风险，但缺乏一套及时、精

准、有威慑力的“刹车”系统，即事前规则指引、事中

监测与事后执法，并辅以高效的综合性监管，以化解数

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带来的竞争风险。 
4 我国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法律治理路径 
针对以上问题，未来需着眼于独家授权可能滋生

的违反意定或法定义务、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以及损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行为[7]。在确保版权人权益不受损的

前提下保持竞争法的合理介入，是治理数字音乐版权

独家授权模式的最优路径，平衡私人利益与社会福利。 
4.1 反垄断法适度介入治理 
当著作权法缺乏相关规定，且版权独家授权行为

已经达到了排除限制竞争时，反垄断法作为防止知识

产权滥用的后置手段，宜采取适当方式介入以维持市

场竞争秩序。 
就目前情况看，我国《反垄断法》并未直接规制知

识产权独家许可授权的限制竞争行为，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相关规定亦未提及版权独家授权规制与一般经营

者间知识产权授权协议的反垄断规制。但笔者认为，这

并不代表反垄断法对于版权独家授权问题无可奈何，

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摒弃对平台经济产业反垄断的过度

谦抑态度。案例事实表明，反垄断的规则范围窄、惩罚

力度轻，在现实中难以为秩序构建提供保障。在具体实

施中不但要遵循传统垄断行为的界定，又要注重数字

音乐市场多变特性。 
在线音乐平台未形成市场支配地位但实施纵向非

价格限制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可依《反垄断法》第

14 条兜底条款规制，后续修法可纳入数字平台反垄断

问题；若其具市场支配地位且滥用，可直接援引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相关规定。另外，数字音乐平台中相关产品

市场应当拓宽。目前数字音乐平台趋于泛娱乐化，例如

腾讯音乐逐步辐射流媒体音乐、演艺直播等多元社交

娱乐场景。此时，相关市场的界定范围不宜过窄，否则

可能会因平台势力范围的偏差导致最终垄断行为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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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过于宽松。最后，相关反垄断执法应当充分利用承诺

制度，以最小的损害成本督促数字音乐平台主动采取

整改措施，防患于未然，减少头部平台因获独家授权而

排挤其他竞争对手的情况。 
4.2 新环境下版权集体管理与集中授权的等量制衡 
（1）集体管理组织由垄断性向竞争性转变 
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市场垄断

地位，易引发效率低下或权力滥用等问题。在维持现有

垄断模式并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可通过设立竞争性

集体管理组织，引入良性竞争，从而优化行业生态、提

升服务效能。从域外角度看，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

商协会（ASCAP）与广播音乐公司（BMI）之间存在实

质竞争关系，两者在会员招募、版权许可策略、费用分

配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为音乐创作者和版权所有者

提供了不同的选择[8]。这一模式的核心是权利人自主管

理、市场自由调节、多家组织竞争并存，并以此防止市

场垄断。以此鉴之，可缓解我国目前独家授权模式的弊

端，破解垄断可能带来的许可费过高、权利人收益受损

等问题，并促进市场竞争。 
（2）版权集中授权的改进 
版权集中授权是集体管理组织等机构集中权利人

版权并统一许可的模式，音乐领域中由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等组织代创作者与使用者签订许可合同。①《著

作权法》第八条对其作出规定，该模式以两类合同为基

础并受合同法约束，但存在版权归属复杂、中间环节过

多、授权范围与期限不明等问题。对此，一是要建立版

权登记和公示制度。完善版权登记体系，要求版权所有

者在作品创作完成后及时登记，并将版权信息公示，方

便创作者和使用者查询和确认，减少因版权归属不明确

导致的授权纠纷，提高授权的效率和准确性。二是规范

中介机构和代理商的行为。加强对中介机构和代理商的

管理，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和行为规范，要求版权交易

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并对代理版权进行严格的

审核和验证。三是建立授权期限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

作品的市场表现和使用情况，进行授权期限的动态调整。

如果作品的市场需求较大、使用频率较高，可适当延长

授权期限；如果作品的市场表现不佳、使用频率较低，

可以提前终止授权，以提高版权资源的利用效率。 
版权的集体管理和集中授权密切相关，互相制衡。

在利益分配上，版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保障权利人的

利益，获得合理的版权使用费，而在集中授权过程中，

使用者则希望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版权使用许可。通过

双方在集中授权中的协商达到利益平衡，如确定合理

的授权价格、使用范围等。比如在音乐版权授权给网络

音乐平台的过程中，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要为音

乐创作者争取足够的版税收入，而网络音乐平台则希

望根据自身的运营成本和收益预期来确定合理的授权

费用，经过双方博弈，最终达成既能让创作者满意又能

使平台接受的授权价格。 
5 结语 
版权独家授权是数字音乐发展中的必然产物。在

互联网新商业模式与法律治理的互动关系上，未来需

秉持利益平衡原则，推动反垄断法在合理限度内适时

介入，并着力深化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改革，探索由垄

断性管理向竞争性管理模式的渐进转型。维护健康竞

争秩序的数字音乐版权生态体系，在不断调试中找到

一条针对性解决新环境下网络平台版权独家授权的治

理路径，实现数字音乐产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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